
北京市共铸诚信企业评价指导标准（试行）
说 明

一、为贯彻落实首都文明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

统计局、市税务局、市工商联等八部门《“百业万企”共铸诚信文明北京活动方案》（精建办〔2022〕1

号）要求，做好北京市共铸诚信企业认定工作，制定本评价指标。

二、根据北京市共铸诚信企业征集工作实际，共铸诚信企业评价指标包括“基础指标”和“行业指

标（区域指标）”两大部分，分值各为100分，基础指标与行业指标（区域指标）权重为7:3，满分100

分。

三、“基础指标”包括“综合素质”“经营管理”“诚信表现”“文明建设”“社会责任”5个一级指标，

16个二级指标，40个三级指标，分值共100分。其中“综合素质”10分，“经营管理”25分，“诚信表

现”30分，“文明建设”20分“社会责任”15分。

四、“行业指标（区域指标）”由各区“共铸诚信活动”领导小组或行业协会商会根据行业或区域实

际自行制定，分值共100分。

五、评价指标作为评定北京市共铸诚信企业的指导标准，用于遴选形成北京市共铸诚信企业入围名

单，在此基础上经专家组综合评议后，形成最终的北京市共铸诚信企业名单。



北京市共铸诚信企业评价指导标准（试行）
一、基础指标部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打分规则 分值

综合素质

（10 分）

经营年限（2
分）

持续经营年限 成立满三年得 0.6 分；每增加一年加 0.2 分；最高累计得 2 分。 2

治理体系
（6 分）

党组织建设
已建立党组织，并定期组织开展党建工作的，本项满分；建立党组织但未定期开展党建工作的，
本项得 1 分；未建立的不得分。

2

组织架构
建立与企业相适应的组织架构，部门设置合理，职责明确，运转协调，本项满分；组织架构设置
不合理或部门职责不明确的，本项不得分。

2

制度建设
建立了完善的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信用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供应商管理等制度体系，
本项满分；制度不健全的，本项扣 1 分；未建立制度体系的，本项不得分。

2

资金实力
（2 分)

实缴资本
实缴资本数额达到注册资本 100%的，本项满分；达到 50%(含)-100%（不含）的，本项得 0.5 分；
低于 50%的，本项不得分。

1

股东投资稳定
性

近三年股东未出现撤资、减资等情况的，本项满分；出现股东撤资或减资的，本项不得分。 1

经营管理

（25 分）

人力资源管理
（5 分）

管理层学历职
称构成

管理层人员（指部门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含职业技能资格、从业资
格证书）或本科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达到 30%的，本项满分；每减少 5%扣 0.5 分，直至 0 分。

2

管理层本行业
平均从业年限

管理层人员（指部门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本行业平均从业年限达到 5 年以上的，本项满分；从
业年限达到 3 年的，本项得 1 分；从业年限未满 3 年的，本项不得分。

2

培训管理
建立了诚信教育制度，定期组织开展诚信教育、职业技能提升等培训活动的，本项满分；未开展
的，本项不得分。

1

质量管理
（6 分）

质量管理体系
建 立 了 良 好 的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并 有 效 运 行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ISO9001/ISO14001/ISO45001/ISO20000/ISO27001，获得以上任意一项的得 1 分，每增加一项加 1
分，最高累计得 3 分。

3

工作（服务）流
程管理

建立完善的工作（服务）流程并有效运行的，本项满分；未建立的，本项不得分。 1

用户满意度
组织开展了用户满意度测评或调查，委托第三方开展调查的得 1 分；企业内部开展调查的得 0.5
分；未开展的不得分；用户满意度 80 分以上（含 80 分）得 1 分；70-79 分得 0.5 分；70 分以下
的，本项不得分。

2

安全管理
（6 分）

安全教育
加强安全教育，强化职工安全意识。每年组织法定代表人或安全生产负责人参加安全培训，定期
组织对职工开展安全教育活动的，本项满分；未开展的，本项不得分。

2



安全生产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了以岗位达标、专业达标和企业达标为内容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推进“一企业一标准一清单”编制工作，本项满分；未开展的，本项不得分。

2

安全生产标准
化

获得有关部门颁发的安全标准化认定证书的，本项满分；未获得的本项不得分。 2

财务管理
（4 分）

内部规范运行
财务运行管理规范，具有完整真实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的，本项满分；没有的本
项不得分。

2

外部监督审计 每年外聘审计机构进行独立审计得 2 分；没有的本项不得分。 2

风险管理
（4 分）

内部风险管理
建立完善的内控管理机制，健全内控制度并有效运行的，本项满分；未建立或运行效果差的，本
项不得分。

2

外部风险管理 建立完善的外部风险预警机制并有效运行的，本项满分；未建立或运行效果差的，本项不得分。 2

诚信表现

（30 分）

公共信用记录
（12 分）

行政处罚
近三年内在公共信用记录中未出现行政处罚记录的，本项满分；出现一次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扣 1
分，出现一次严重行政违法行为的扣 2 分，扣完为止。

6

司法诉讼
近三年内企业存在因债务违约、拖欠服务费或工程款、损害职工权益、合同欺诈等失信行为败诉
判决记录的，每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3

消费者投诉
根据消费者协会记录，近三年内未出现侵犯消费者利益行为的，本项满分；有经查实的侵犯消费
者利益的行为，每次扣减 1 分，扣完为止。

3

金融信用记录
（3 分）

不良金融记录
近三年在人民银行企业信用报告中存在不良金融记录的，每笔扣减 1 分，扣完为止；无不良记录
的，本项满分。

3

诚信记录
（15 分）

荣誉表彰
近三年内获得省部级政府部门或国家级行业组织表彰奖励或荣誉的得 5 分；获得地市级政府部门
或省市级行业组织表彰奖励或荣誉的得 3 分；获得其他级别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表彰奖励或荣誉
的得 1分；均未获得的不得分；各级别荣誉不计数量，不累加。

5

纳税信用等级
上年度被税务部门评定为纳税信用 A 级的，本项满分；纳税信用等级为 B 级或 M 级的，本项得 2
分；纳税信用等级为 C 级或 D 级的不得分。

3

企业信用评价
上年度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为 AAA 级的得 3 分；AA 级的得 2 分；A 级的得 1 分；未达到 A 级的不得
分。

3

合同履约率

上年度合同履约率达到 100%的，本项满分；合同履约率达到 85%以上的，本项得 3 分；合同履约

率达到 70%以上的，本项得 2 分；合同履约率达到 60%的，本项得 1 分；合同履约率低于 60%的，

本项不得分。（履约合同数/签约合同数×100%）

4



文明建设

（20 分）

文明培育

（10 分）

思想道德建设

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教育职工遵守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提高职工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开展了以上教育活

动的，本项满分；未开展的，本项不得分。

2

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引导职工树立正确价值取向。依托企业文化设施和宣传文化

阵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展了以上宣传活动的，本项满分；未开展的，本项不得分。
2

深化精神文明

创建

教育引导职工讲文明、讲礼仪、守秩序，积极参与文明交通引导、“光盘行动”“门前三包”“垃

圾分类”等活动，提升职工文明素养。开展了以上活动的，本项满分；未开展的，本项不得分。
2

构建诚信文明

宣传教育体系

建立了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以倡导文明、诚信经营的企业文化，宣传诚信理念，并在实际经营过

程中组织对员工进行文化宣贯和教育培训活动的，本项满分；未开展的，本项不得分。
2

加强网络文明

建设

强化网络文明自律，规范网络传播秩序，加强网络诚信建设，开展网络公益活动，倡导文明办网、

文明上网。开展了以上活动的，本项满分；未开展的，本项不得分。
2

文明实践

（10 分）

建立志愿服务

队伍

加强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建设，建立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培训管理、褒奖激励、物质保障、

技术支持等规章制度。注册志愿者人数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达到 10%以上的，本项满分；达到

5%-10%（含）的，本项得 2 分；未达到 5%的，本项得 1 分；未注册的，本项不得分。

3

发展志愿服务

事业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积极培育志愿文化，开展志愿服务交流活动，宣传推选优秀志愿者以及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职工对志愿服务活动认同和支持率≥90%，有志愿服务时间记录的志愿者人数占注

册志愿者总人数的比例达到 50%的，本项满分；比例达到 20%-50%（不含）的本项得 2 分；比例低

于 20%的，本项得 1 分；未登记志愿服务时间，本项不得分。

3

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组织开展文明旅游、文明交通、文化文艺、助学支教、智慧助老、医疗健康、环境保护、法律援

助、科学普及、社会治安、疫情防控等志愿服务活动，围绕国家及区域重大发展战略、重要赛会

等开展相关志愿服务活动。参与一次活动加 0.5 分，累计最高得 4 分。

4

社会责任

（15 分）

消费者权益

（3 分）

消费者权益保

护

投保商业险或建立了其他机制确保消费者权益得到维护的得 3 分；未建立或没有相应保障措施的，

本项不得分。
3

职工权益 工资支付 近三年内未拖欠员工工资的，本项满分；近三年内出现有拖欠员工工资情况的，本项不得分。 3



（8 分） 劳动合同签订

情况

与全体员工签订劳动（劳务）合同的，本项满分；近三年内出现与员工未签订劳动（劳务）合同

的，本项不得分。
3

社会保障情况
为员工足额办理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公积金）的，本项满分；近三年内发现未给员工办理或未

足额办理的，本项不得分。
2

社会公益或慈

善

（4 分）

参加社会公益

或慈善活动

建立了履行社会责任机制并开展此类活动的，本项满分；建立了履行社会责任机制但未开展此类

活动的（包括但不限于扶危济困、应急救援、帮老助残、助学帮困、便民服务、无偿献血、参与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扣 2 分；未建立履行社会责任机制且无此类活动，本项不得分。

4

总计 100

二、行业指标（区域指标）部分

指标内容
本部分由申报企业所属区域“共铸诚信活动”领导小组或所属行业协会商会自行制定，并报北京市共铸诚信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备案后实施。
100


